晟典律师事务所奖惩制度

一、为加强事务所管理，切实落实各项规章管理制度，鼓励员工的工作积极性和创造性，提高办事效率，特制定本制度。

二、本所员工应遵守国家法律、法规和政策，遵守本所各项规章制度，认真做好本职工作。

三、本所实行奖惩制度，奖励坚持精神鼓励和物质鼓励相结合的原则，惩罚坚持教育、惩处相结合的原则。

四、对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员工，应当给予奖励：

１．模范遵纪守法，遵守各项规章制度，各方面成绩显著的；

２．提出合理化建议被采纳且产生显著成效的；

３．为国家、当事人挽回或避免重大损失，业绩突出的；

４．为本所发展作出重大贡献的；

５．见义勇为，社会贡献成绩显著的；

６．其他表现突出，应当给予奖励的。

五、本所对员工的奖励分为：表彰、授予先进称号、加薪等。在给予上述奖励的同时，发给一次性奖金。

六、奖励由部门负责人提出建议，管理委员会决定。管理委员会也可直接决定给予奖励。奖励记入本人人事档案。

七、对成绩特别突出者，本所可将事迹报行业主管部门，请求给予表彰、授予先进称号等奖励。

八、对于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员工应给予处罚：

１．违反本所规章制度的；

２．违反工作规程的；

３．不履行岗位责任义务的；

４．违法乱纪的；

５．其他不良表现，应当给予处罚的。

九、对员工的处罚分为：所内通报批评、警告、记过、留用查看、开除。在给予上述处罚的同时，可以并处一次性经济处罚。

十、违反本所各项规章制度及国家有关规定，情节一般的，除给予所内通报批评的处分外，应扣除违纪者1至3个月的奖金。

情节严重、造成损失或影响的，或者累计违章、违纪满三次的，除给予警告、记过等处分外，应扣除违纪者３至６个月奖金。

情节特别严重，造成重大损失或影响，多次违章教育无效的，除给予降级、留用查看、开除等处分外，应扣除违纪者全年奖金。

十一、对违法情节严重，受刑事处罚的当即辞退。

十二、员工旷工时间全年累计超过5天的，本所有权解聘、辞退或除名。

十三、处罚权限和程序同奖励的规定，处罚记入个人人事档案。

十四、处罚决定公布后，受处分者如不服，可向管理委员会申请复议一次，对管理委员会的复查决定不服的，可以向事务所审计监督委员会申诉。

十五、本制度的解释权归管理委员会。

十七、本制度自发布之日起施行。
